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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产品责任法律一览各国产品责任法律一览各国产品责任法律一览各国产品责任法律一览 

  

 美国商务部 1979 年公布了专家建议文本《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 

  

 此外，联邦政府还通过了《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消费品安全法》等单行

法。 

 

 

  

 
欧盟欧盟欧盟欧盟 

  

 1976 年，欧洲委员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关产品责任的实体法规《关于人身伤亡的

产品责任公约》。 

  

 1985 年，欧共体发布了《产品责任指令》。 

  

 此后，欧共体各国按照该指令的要求，分别制定了本国的产品责任法，表现出欧洲产

品责任法以成文法为主，并兼具专门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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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1994 年 7 月 1 日发布的《制造物责任法》第一次以专门法律的形式统一确立了日本产

品责任法律制度。除“附则”外，共有 6 条规定。1995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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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中国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框架：《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另外，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药品管理

法》、《食品卫生法》等。 

  

 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也是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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